
親愛的老師您好！ 

歡迎您即將成為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的一份子，我們以最熱忱的心，

期盼您與我們共創『豐陽』美好的未來。 

依據教師法之規定，您仍必須通過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審查，才能完

成介聘事宜，有關本校召開教評會相關事宜如下： 

 

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謹訂於 115 年 5 月 19 日(星期二) 上午 7 時 40 分於本校-校

長室旁會議室，召開教評會審查 115 年市外介聘至本校教師資格，請準時與會。 

一、 本校謹訂於 115 年5 月1 9日(星期二)上午 7 時 40 分於本校-校長室旁會議室，召

開教評會審查 115 年市外介聘至本校教師資格，需親自出席，不得委託；請

介聘至本校之教師，於115 年 5 月 19  日(星期二) 上午 7 時 30 前至本校人事

室辦理報到並接受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。。 

二、 請攜帶下列證件資料正本並掃描成PDF檔，於 115 年 5 月 14 日中午 12 點前 

         將掃描檔e-mail至e203fysh@yahoo.com.tw，俾利彙整資料供教評會審議。 

           另正本驗後發還。 

          1.新進教師簡歷表及「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查詢同意書（如附件）。  

          2.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、合格教師證。 

          3.身分證正反面、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、退伍令、身心障礙手冊（無則免附）。 

          4.最近一次薪資單、郵局(含優存)封面影本-(薪資入帳用，並填註身分證字號、mail、住址)。 

          5.歷年核通知書、敘薪通知書、留職停薪函。 

          6.曾任職學校之服務或離職證明書。  

          7. 未設籍大陸地區具結書。 

   三、本校地址：420081 臺中市豐原區朝陽路 33 號。 

   四、如有任何疑問，請洽：04-25203470分機 570人事室或0983-223926詹主任。 

   五、請所屬學校人事室惠予轉知介聘成功至本校之教師配合辦理。 

 

~   豐    陽    國    中    期    待     您    的    加    入 ~ 

人 事 室 

mailto:e203fysh@yahoo.com.tw


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  115  學年度新進教師簡歷表 

□市內介聘      □市外介聘      □教師甄選     □其它_____

姓 名  性別 □男   □女  

 
 

照片粘貼處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聯絡電話 
 

電話： 

手機： 
E-mail 

 

通訊地址  

戶籍地址  

學 歷 
1. 大學： 、科系： 學系（□畢業□肄業）。 

2. 研究所： 、科系： 學系（□畢業□肄業）。 

合格教師證 

登記科目及字號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別、日期：            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別、日期：            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別、日期：            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經歷 

服務學校名稱 擔任職務 到職日期 離職日期 

    

    

    

1.曾任教師職務：共 年。 

2.曾擔任導師職務：共 年。 

3.曾任行政職務：主任共 年（        處室）、組長共     年（      組）。 

4.曾留職停薪：□無 □有： 

專長科目或領域  

兵役情形 □已退役 □未服兵役 □服役中 □免服兵役 (請勾選並檢附資料，女性免填) 

 

家庭

狀況 

□未婚 □已婚 配偶服務處所：   職

稱：            。 

子女：子 人，女 人 。 

健保人數： 人。（含本人及眷屬、請附詳細資料，如戶口名簿） 

備註 1.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：是□ 否□ 3.是否具原住民身份：是□ 否□ 
2. 是否參加省教育會：是□ 否□    4.是否參加各區教育會：是□ 否□ 

切   結   事   項 
 

請注意：當事人簽
填本報到單並完成
報到手續後， 即視
同切結左述事項， 
如有隱匿或不實情
事， 應自負責任並
依相關法規究處。 

一、切結所送證件均無虛偽不實，否則應負相關法律及行政責任。 

二、擬任公務人員或兼任行政職務教育人員者，切結無國籍法第二十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廿八條
情事。擬任教育人員者，切結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卅一條、第卅三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所規
定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之情事。 

三、切結遵守公教人員在職期間非依法令不得兼職之規定，個人擁有之專業證照，並查填如下： 

□除擬任上述職務所應具備之證照外，未擁有其他專業證照。 

□擁有其他專業證照如下，但無出租、出借或兼職等情事，並同意接受查核： 

證照名稱： 發證字號： 發證機關： 。 

四、曾具相關退休年資，己詳閱參加退撫基金購買年資權益通知書，且瞭解購買年資之權利經10年
不行使而消滅，不得再申請購買。並決定： 
□購買年資； □不購買年資； □無相關年資，毌須購買。 

五、本人無下列情事 (1) 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。(2)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
 尚在調查階段者。(3)  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輔導期者。 
 
 

本人具結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 



 
「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查詢同意書 

 

       本人（                 ，    年    月    日生，國民 

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）為應聘臺中市立 

       豐陽國民中學               （職稱）所需，同意 貴校 

       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。 

     

   此致 

 
      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 

 

 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國民身分證

統 一 編 號： 

     住址： 

     連絡電話： 

 

 
 

     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日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擬任（現職）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 

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10.1版，115.1.1實施 

茲就本人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

如下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： 

一、 是否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情形(如未填寫或拒

絕填寫，將無法進用、送審、締約、換約或核派)： 

□本人沒有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。 

□本人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，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：(請接續勾選以下選

項，可複選) 

□有中國大陸戶籍及身分證。 

□有中國大陸護照。 

□有中國大陸定居證。 

二、 是否領用中國大陸「居住證」及處理情形(如未填寫或拒絕填寫，應由各用人機關

造冊列管)： 

(一) 領用情形 

□從來沒有領用。(勾選此項者以下免填) 

□曾經領用 (證號           )【已遺失者免填證號】，取得時間：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；取得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(二) 處理情形 

□該證件已失效(有效期限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)，本人承諾日後不再向中國大陸領

用居住證。 

□該證件已遺失，本人承諾日後不再向中國大陸領用居住證。 

□該證件已剪角並由服務機關(構)學校收繳留存，本人承諾日後不再向中國大陸領用居

住證。 

□其他(請簡要說明)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

       此致 

 

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 

 

具結人： 

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

住址： 

 

連絡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